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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电力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一、投资情况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

10,000.00 万元设立新能源发电及能源投资的全资子公司。  

2、投资必需的审批程序： 

（1）本次资金使用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投资事项的批准权限在公

司董事会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该全资子公司的设立须经企业所在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项对外投资并不构成关联交

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情况  

本公司为该全资子公司的唯一投资主体，并无其他投资方。  

三、投资情况 

公司以自有资金10,000.00万元进行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公司100%控股。新设子

公司将组建新的管理和专业团队，主要运用资本运作的方式来开展业务。 

四、拟设企业的基本情况  

1、该全资子公司的名称拟为：江苏旷达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2、该公司注册资本拟为：人民币 10,000.00 万元； 

3、该公司的注册地址拟为：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雪堰镇潘家旷达路 1号； 

4、法定代表人：沈介良； 

5、经营范围：新能源发电、可再生能源发电、能源投资、投资管理。 

以上内容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为准。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五、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项对外投资为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故无需签订对外投资合同。 

六、设立子公司的目的、存在的风险以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1、设立子公司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目的：根据公司一业为主、向多元化发展的战略，为把公司做强做大做精，

在保持主营业务稳步增长的同时，发掘国家支持和鼓励发展的新能源行业，培育新的经

济增长点； 

（2）影响：公司利用新能源光伏行业国内市场产能过剩的时机，选择投入相对较

少、风险相对较小的终端产品-新能源电站的投资及运营，来完善及优化公司的业务结

构，增强公司的可持续经营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将为公司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增强公

司盈利能力，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2、可能存在的风险： 

（1）政策风险：国家虽已颁布一系列鼓励行业发展的政策，但同时在具体的执行

层面存在不确定性。特别在市场、财政、税收、金融等诸方面的配套政策有待完善； 

（2）经营风险：太阳能电站投入及运行项目投入较大，回收期相对较长，对选址、

接入电网的门槛高，对电网容量的建设涉及到地区的发展战略，同时涉及财政补贴政策

及执行，属于系统工程，不是完全能由经营本身的好坏来左右。因此可能存在经营方面

的不确定性； 

（3）财务风险：子公司资金需求量较大，前期效益不明显，投资回报短时间内难

以显现，存在资金沉淀的财务风险； 

（4）技术风险：国内的设备性能和建设运行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还存在一定的差

距； 

（5）管理风险：公司初涉电力行业，将组建新的管理团队，对公司经营管理带来

一定挑战。 

特此公告。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6 月 5 日 




